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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文件

中技协字〔2020〕008 号

关于开展第十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
金桥奖表彰奖励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，

各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科技主管部门，国务院有关部委、

直属机构科技主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（学会），各地技术

市场协会（促进会），有关中央企业，有关中央部属高校，

各国家高新区管委会：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科技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促进

科技成果产业化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，激发全社会

创新创业活力，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，着力挖掘重点领

域、专精特新等方向发挥重要作用的科技项目、集体和个人，

我会决定开展第十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表彰奖励活

动（以下简称金桥奖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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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组织机构

为认真做好表彰奖励工作，本届金桥奖设组织工作委员

会、评审委员会和表彰奖励活动办公室，分别负责金桥奖的

总体组织协调、奖项评审和日常工作。金桥奖表彰奖励活动

办公室设在中国技术市场协会科技服务中心。

二、奖项设置

本届金桥奖设项目奖、集体奖、个人奖三类奖项，每一

类分别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优秀奖三个等级。一等奖颁发证

书、奖牌和奖金，二等奖、优秀奖颁发证书和奖牌。

三、推荐单位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厅（委、

局），各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科技主管部门，国务院有

关部委、直属机构科技主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（学会），

各地技术市场协会（促进会），有关中央企业，有关中央部

属高校，各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为推荐单位。

四、申报说明

（一）各推荐单位收到本通知后，请认真组织所属单位

积极进行申报。申报单位可视情况自主选择推荐单位，但只

能通过一个归口推荐单位进行申报，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

报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自主确定申报某一类奖项及其所属的某

一个等级，不能同时申报两个及以上奖项。

（三）中央企业所属单位统一由各中央企业负责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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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教育部直属高校统一由教育部科技主管部门推

荐。其他中央部属高校原则上应由其所属部委（直属机构）

科技主管部门统一推荐，也可视情况直接向金桥奖表彰奖励

活动办公室推荐。

（五）各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原则上应由本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科技主管部门统一推荐，特殊情况的也可直接向金

桥奖表彰奖励活动办公室推荐。

（六）申报单位请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起登录中国技术

市场协会信息港（www.ctm.org.cn）金桥奖申报系统，选择

推荐单位、填写申报材料并下载打印，加盖本单位公章后通

过申报系统提交至推荐单位初审。

推荐单位对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。通过初审的，由

申报单位通过申报系统下载打印申报材料（含相关证明材

料）纸质版一份报送推荐单位，并由推荐单位盖章后统一邮

寄至金桥奖表彰奖励活动办公室。

本届金桥奖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31 日。

五、推荐名额分配

坚持宁缺勿滥原则，分配名额为各个推荐单位最多可推

荐名额。

（一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，各地

技术市场协会（促进会），各 20 个。

（二）国务院有关部委、直属机构科技主管部门及相关

行业协会（学会），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，各 15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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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有关中央企业，国家高新区管委会，各 10 个。

（四）有关中央部属高校，各 5 个。

（五）中国技术市场协会直属机构、分支机构推荐范围

须与其业务范围相同，各 10 个。

（六）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会员单位可按照申报条件向表

彰奖励活动办公室自荐。

六、申报原则和申报材料要求

（一）各推荐单位应坚持聚焦国家发展战略，服务区域

经济社会发展，向新兴行业产业倾斜，突出实际贡献和经济

社会效益，严格把关，确保推荐出在技术市场中做出突出贡

献的集体、个人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益突出的项目。

（二）各申报单位应严格按照申报条件要求认真准备相

关材料，确保内容真实准确，并提供突出贡献、经济效益、

社会效益、技术合同、第三方科技评价报告等证明材料。业

绩摘要包括主要创新点、经济与社会效益等内容，简明扼要

阐述，限 500 字以内。

七、评审程序

推荐单位负责申报材料初审；金桥奖表彰奖励活动办公

室负责材料复审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要求申报单位补充相关材

料；通过复审后由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在我会网

站和微信公众号公示 15 天。



5 / 6

八、颁奖活动安排

（一）第十届金桥奖颁奖大会拟于 11 月份举办，同期

开展优秀科技成果展览、交易、转化对接和企业投融资洽谈

等活动。具体事项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颁奖大会及相关活动将采取城市申办的方式进

行，有意申办的城市（地区）及参加相关活动的单位可向金

桥奖表彰奖励活动办公室提出申请。

九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金桥奖申报和评审不收取费用。

（二）对于无效申报和未获奖的申报资料不予退回。

（三）本届金桥奖有关信息请关注中国技术市场协会网

站和微信公众号。为便于统计及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，请申

报单位将申报奖项的基本信息进行线上登记，扫描“申报信

息登记”二维码提交。

十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第十届金桥奖表彰奖励活动办公室

地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国投财富广场 1 号楼 3A02 室

邮 编：100055

联系人：闫宇彤、刘哲鸣

电 话：(010) 63361521，15901213180

（二）中国技术市场协会

联系人：王彦、付静静

电 话：（010）68270506, 185189851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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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第十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申报条件

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 申报信息登记

中国技术市场协会

2020 年4月3日

抄报：科技部人事司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

中国技术市场协会 2020 年 4 月 3 日印发


